
自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印发《自贡市自然资源系统领导干部
插手干预工程项目招投标登记报告制度》的

通 知

自自然资规发〔2021〕1 号

荣县、富顺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各区自然资源局、高新分

局，市局机关各科室和直属单位：

《自贡市自然资源系统领导干部插手干预工程项目招

投标登记报告制度》已经局领导审定，现予以印发，请遵照

执行。

自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 年 1 月 4 日



自贡市自然资源系统
领导干部插手干预招投标登记报告制度

第一条 为有效防止领导干部和其他机关工作人员违规

插手干预工程招投标，确保工程项目依法依规建设，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

施条例》、《四川省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条例》、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印发〈四川省自然资源系统

领导干部插手干预工程项目招投标登记报告制度〉的通知》

（川自然资办发〔2020〕26 号）、自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印发〈自贡市自然资源领域工程招投标突出问题系统

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自自然资规发〔2020〕270 号）等

法律法规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自贡市行政区域内依法必须开展招投标的自然

资

源工程项目活动适用本制度。

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领导干部，是指在各级党的机关、

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军

事机关以及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具有国家工

作人员身份的领导干部。

第四条本制度所指的插手干预行为，是指在工程项目招

投标活动中，插手干预人违反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等，利

用职权或职务的影响向被插手干预人以直接或暗示等各种



方式干预和影响招投标活动正常开展的行为。

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或者职务影响，直接或者授意、纵容

身边工作人员或者家属亲友，以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插手干

预招投标的主要情形包括：

（一）改变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招标方式；

（二）要求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逃避监管；

（三）要求有关施工企业、监理单位、招标代理机构出

借资质，实施招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四）要求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等为特定投标人量身

定制招标文件的；

（五）干预评标委员会成员选取或者干扰评标工作；

（六）干扰招标人定标工作；

（七）超越职责范围，探听工程项目招投标活动，泄露

未公开信息的；

（八）要求中标候选人放弃中标，或要求中标人分包、

转包工程项目，或指定使用特定生产厂家、供应商的工程建

设材料、设备等；

（九）利用职权介绍潜在投标人与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

构人员、评标专家、监管人员互相认识，达成中标目的的；

（十）干预招投标投诉举报工作；

（十一）向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施加压力，干预正常监

督执法；

（十二）其他违规插手干预招投标活动的行为。

第五条 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依法行使招投标监督管理职



权，不得执行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干预招投标的要求。

招投标活动参与人应当诚信守法，对领导干部违规插手

干预招投标的行为予以拒绝。

第六条对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干预招投标的，各级自然资

源部门相关人员应当全面、如实、及时登记，做到有据可查。

登记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内容包括时间、地点、当事人、具

体事项、插手干预具体事项等。并按程序向主管部门和纪检

监察机关（机构）报告。

第七条 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有关工作人员不全面、

未及时登记，不如实报告的，一经发现，将根据相关规定对

责任人进行处理。

第八条 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要做好领导干部插手干预招

投标登记报告工作，严防发生失密泄密问题。领导干部对登

记报告人员打击报复的，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

第九条 领导干部插手干预招投标的情况，应当纳入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作为干部任免和考核干部是否遵守法律、

依法办事、廉洁自律的重要依据。

第十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

插手干预建设工程招投标登记表

项目名称

插手干预人

单 位

姓 名 职 务

插手方式 时 间

插手干预

具体事项

被插手干预人

单 位

姓 名 联系方式

上报情况（报告人留存时填写）

接收单位

接收人姓名 联系方式

备 注

注：本表一式两份，报告人留存一份。


